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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嘉義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 

96年11月23日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通過 

101年8月30日101學年第1學期第1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修正 

109年9月24日109學年度第1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修正 

壹、依據： 

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。 

貳、計畫目的：  

整合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資源，營造無性別歧視之環境，促

進教師性別平等教育專業知能，達到以教育方式消除性別歧視，

建立無性別歧視與暴力的教育環境。 

參、辦理單位 

一、指導單位：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。 

二、分組主責單位： 

（一）課程教材與教學組：教務處、通識教育中心。 

（二）宣導與防治組：學生事務處、學生輔導中心。 

（三）校園環境安全組：總務處、環境保護及安全管理中心。 

（四）校園性別事件處理工作組：秘書室、學生事務處軍訓組。 

三、執行單位：本校各級行政、學術單位。 

肆、實施對象：全校教職員工及學生。 

伍、工作事項：  

一、課程教材與教學組： 

（一）規劃及開設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，廣開性別研究相

關課程。 

（二）推動及建置性別平等之教學環境。 

（三）充實性別平等教育課程及教學內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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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協助、評估與獎勵性別相關議題之研究發展與教學研

討。 

（五）建立學校性別研究師資與研究人員之人才資料庫。 

（六）其他有關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與教學事務。 

二、宣導與防治組： 

（一）宣導及落實性別平等教育法之精神與理念。 

（二）規劃及辦理性別平等教育相關之宣導推廣活動。 

（三）進行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會性霸凌防治教育推廣。 

（四）辦理教職員工性別平等教育訓練、研習等活動。 

（五）推動社區性別平等教育推廣活動。 

（六）其他有關性別平等教育之宣導推廣事項。 

三、校園環境安全組： 

（一）建構人身安全以及推動校園建立無性別歧視與無暴力

的環境。 

（二）校園安全規劃與定期檢視改善措施。 

（三）定期舉行校園空間安全檢視說明會。 

（四）改進硬體設施現況，提升校園安全。 

（五）其他有關性別平等教育之校園安全事項。 

四、校園性別事件處理工作組： 

（一）研擬及修訂本校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政策法規。 

（二）召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及追蹤決議事項。 

（三）建立校園性別事件申訴、輔導與處理機制。 

（四）辦理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之各項調查及申復

等業務。 

（五）彙整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年度工作計畫及執行成果。 

（六）其他有關性別平等教育之行政業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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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經費來源： 

本計畫所需經費在本校各單位相關經費項下支應。 

柒、獎懲：  

一、開設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者，可優先考量配置教學助理。 

二、執行本計畫有功人員且符合本校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績優獎勵

要點第三點各款目者，得依同要點第四點推薦敘獎，以資鼓

勵。 

捌、本實施計畫經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

實施。 

 


